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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施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焦芳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焦芳起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石秉晨先生及黄天阳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该次会议。 

1.4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焦芳起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535-3037170 
传真 0535-3037137 
电子邮箱 jinpengjiankang@163.com 
公司网址 www.jpcdc.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 1 号 264006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山东金朋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0,175,852.94 14,264,331.05 -28.6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11,335.19 10,409,500.08 -8.6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19 1.30 -8.5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03% 30.7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6.53% 27.02%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035,304.33 19,638,339.17 -79.4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6,986.45 931,595.50 -188.7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35,148.38 712,477.59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69,022.00 5,436,739.41 -25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8.27% 5.6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0.36% 4.3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2 -186.17%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8,000,000 100.00% 0 8,000,000 10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647,500 58.09% 0 4,647,500 58.09%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0 0% 0 0 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8,000,000 - 0 8,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林立堂 3,832,500 0 3,832,500 47.9063% 0 0 
2 咸宁碁扬

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1,523,000 0 1,523,000 19.0375% 0 0 

3 毛国红 815,000 0 815,000 10.1875% 0 0 
4 上海睿靓

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807,360 0 807,360 10.0920% 0 0 



5 上海广座

实业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400,000 0 400,000 5.0000% 0 0 

6 咸宁富开

合瀛科技

有限责任

公司 

372,140 0 372,140 4.6518% 0 0 

7 联投财富

（上海）资

产管理有

限公司－

联投融智

宝盈一号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105,000 0 105,000 1.3125% 0 0 

8 永柏联投

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 

100,000 0 100,000 1.2500% 0 0 

9 上海芬赢

贸易有限

公司 

42,000 0 42,000 0.5250% 0 0 

10 上海誉舫

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1,000 0 1,000 0.0125% 0 0 

合计 7,998,000 0 7,998,000 99.98% 0 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除林立堂

与毛国红为夫妻关系外，前五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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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堂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毛国红为公司第三大股东，两人合计占股权比例的58.09%。林立堂与

毛国红为夫妻关系，二人在公司决策过程中能够一致行动，对公司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认定林立堂

与毛国红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为稳定控制关系，二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以保证未来公司决策过

程中二人一致行动，保证公司控制权稳定。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

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则

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

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

减值损失。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集团按照新金

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

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2,477,082.78 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934,697.30 0     

应收票据 0 352,000.00     
应收账款 0 2,125,082.78     



应付票据 0 0     
应付账款 0 934,697.30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审计报告出具的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

见所涉及事项作出如下专项说明： 
（一）审计报告中导致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内容 
金朋股份 2019 年度营业收入 403.50 万元，较 2018 年度下降 1,560.34 万元，下降幅度为 79.45%。

虽然贵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2 中充分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对上述事项予以关注。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段落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十一描述了诉讼对贵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用强调事项段说明了诉讼对公司的重大影响，

揭示了公司面临的风险，该意见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强调事

项段落公允的反映公司了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9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

响。 
针对审计意见带重大损失相关的强调事项段落，公司将积极采取下列措施予以应对：一方面加快自

身业务战略转型的推进，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另一方面积极与诉讼相关方进行沟通协调，

将诉讼对公司业务经营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所强调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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